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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 5月 20 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持续

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 2025年度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

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预计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6亿元。担保额

度期限自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周转资金需求，广州零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零世纪”或“债务人一”）、广州助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助蜂”或“债务人二”）分别于近日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华润银行佛山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公司为广州零世纪、

广州助蜂申请的上述授信分别提供人民币 2,000 万元、3,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并于近日分别与华润银行佛山分行签订了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以

下简称“保证合同一”“保证合同二”），其中，连带责任保证的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截至公

告披露日，公司分别为广州零世纪、广州助蜂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825万元，

1,7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州零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零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59BHLT1K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0号之一923室924室（仅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王先初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01月 15日

经营范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查询，网址：http://www.gsxt.gov.cn/。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州零世纪 100%股权。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方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 2025年 09月 30日/2025年



（经审计） 7-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51.49 17,088.27

负债总额 2,386.88 3,111.21

净资产 11,464.61 13,977.06

营业收入 10,483.44 10,966.39

利润总额 1,635.49 2,894.96

净利润 1,448.76 2,500.17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广州助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助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59CM6B8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660号之一919室920室921室922室（仅

限办公）

法定代表人：马大亮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 04月 26日

经营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网址：http://www.gsxt.gov.cn/。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州助蜂 100%股权。

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被担保方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年 12月 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09 月 30 日/2025年

7-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488.65 18,234.45

负债总额 3,777.27 7,625.99

净资产 7,711.38 10,608.47

营业收入 9,761.77 7,856.55

利润总额 2,717.41 3,342.59

净利润 2,358.67 2,882.7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合同一、保证合同二）

债权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债务人：广州零世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债务人一）

广州助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务人二）

保证人：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

1、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中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均为三年，起算点依据主合同类型确定。借款/贷款合同等融

资类合同自借款期限届满或提前到期日次日起算；银行承兑/开立担保等合同自

债权人对外承付、履行担保义务日次日起算；信用证开证协议、贴现合同及其他

融资文件项下保证期间，自债权人支付信用证款项、贴现票据到期及主合同债权

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算；保理/商票业务（商业汇票贴现、商业汇票质押）

自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日）或商票到期日次日起算。

（2）主债务展期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后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起算三年，且债权人与债务人可不经保证人同意签署展期合同。

（3）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提前到期日起算三年；

主债权分期履行的，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算三年。

3、保证范围：

（1）最高额保证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及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

保全费等等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保证人承担 100%担保责任。

（2）主债权本金设最高限额，在本金未超限时，因此而产生的本合同约定

担保范围内所有应付款项和义务，保证人均需承担责任。

（3）主债权项下垫款、利息、费用等，以及超出债权确定期间形成或到期

的主债权，均纳入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4、保证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额：

保证合同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该金额指扣除主

债权项下保证金、质押的银行存单及国债金额后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

余额上限。非因债权人原因导致前述担保物权利丧失的，保证人按约定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无需另行书面确认。

保证合同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额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该金额指扣除主



债权项下保证金、质押的银行存单及国债金额后的主债权（包括或有债权）本金

余额上限。非因债权人原因导致前述担保物权利丧失的，保证人按约定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无需另行书面确认。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经股东会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不超过16亿元，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17,584.02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31%，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一；

2、《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二。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